
证券代码：603876� � �证券简称：鼎胜新材 公告编号：2025-014

债券代码：113534� � �债券简称：鼎胜转债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2月26日在公司三楼会议室以现

场结合通讯表决方式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会议通知于2025年2月26日以专人送达等方式

发出。 经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确定了新补选的一名监事成员。 公司监事会拟于收盘后召开会

议，经全体监事同意后可免予执行提前通知的期限。 本次会议由公司监事张伟刚先生主持，应出席监事3

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全体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1、《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同意选举张伟刚先生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简历附后）

表决结果：同意3票，占全体监事人数的100%；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2月27日

附简历:

张伟刚：男，198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2009年2月至2024

年11月，历任子公司杭州五星铝业有限公司内贸业务员、内贸部长、总经理助理、销售总监、总经理；目前

担任公司内贸销售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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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于2025年2月26日召开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 审议通过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

案》，会议选举监事张伟刚先生（简历详见附件）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会议选举通过之

日起至公司第六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5年2月27日

附简历:

张伟刚：男，1982年9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学士学位。 2009年2月至2024

年11月，历任子公司杭州五星铝业有限公司内贸业务员、内贸部长、总经理助理、销售总监、总经理；目前

担任公司内贸销售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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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2月26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全资子公司杭州五星铝业有限公司二楼会议室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凤

都工业园区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3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74,310,128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89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诚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以

现场和视频方式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方式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任的律师列席

了本次会议。 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并表决，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其中董事赵俊先生、郜翀先生、樊玉庆先生、段云芳女士及独立董事

岳修峰先生、徐文学先生及姜姗姗女士通过视频方式出席会议，其他董事现场出席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监事闻斌先生请假未出席本次会议；

3、董事会秘书陈魏新女士现场出席本次会议，财务总监楼清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73,207,088 99.7053 771,540 0.2061 331,500 0.088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

事会主席的议案

373,207,

088

99.7053 771,540 0.2061 331,500 0.0886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广发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晶、戈浩然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

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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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人名称：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

● 被担保人名称：公司全资子公司内蒙古联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晟新材” ）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公司为联晟新材担保的金额为10,000.00万

元，截止目前公司及子公司为联晟新材实际提供的担保余额为人民币111,694.83万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基本情况简介

为满足联晟新材日常经营需要，需向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霍林郭勒支行（以下简称“工商银

行” ）申请综合授信等，公司近日与工商银行签订《保证合同》，约定公司为联晟新材提供金额为人民币

10,00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本次担保不存在反担保。

（二）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经2024年4月22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2024年5月13日召开的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本次担保在年度股东大会授权额度范围内，

由公司董事长对该担保事项进行签批及签署相关担保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3日刊登

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的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对公司2024年度对外担保授权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4-019）。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内蒙古联晟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3年08月13日

注册资本：壹拾捌亿伍仟伍佰伍拾叁万零壹佰零柒元叁角叁分（人民币元）

法定代表人：黄寿志

住所：内蒙古通辽市霍林郭勒市铝工业园区B区西侧

经营范围：许可经营项目：无 一般经营项目：铝、铝合金板、铝带、铝卷材、铝涂覆材料、铝材的深加

工、生产、销售；机电设备的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财务数据：截止2023年12月31日，联晟新材总资产为499，431.15万元，净资产160,902.48万

元，总负债338,528.67万元；2023年营业收入为765,402.94万元，净利润5,440.40万元。以上数据已经审

计。

被担保人与公司的关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担保金额：担保额人民币10,000.00万元

3、担保期限：为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有利于满足公司全资子公司的长期借款再融资需求，提高公司决策效率，符合公司的整体

利益。 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对其具有充分的控制力，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监控与管理，

担保风险较小。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五、董事会意见

联晟新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目前处于平稳发展阶段，各方面运作正常，为保证其经营工作的正常

开展，本公司为其提供担保支持，有利于联晟新材的良性发展，符合本公司的整体利益。 目前子公司经营

稳健，财务状况稳定，资信情况良好，有能力偿还到期债务，上述担保风险可控。 本公司未有与证监会公

告[2022]26号《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的规定相违背的

事件发生，本次担保不会给公司及股东带来风险。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累计实际发生的对外担保余额约为281,687.34万元，其中，公司及

子公司为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约为281,687.34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43.01%。

截止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的情形。

特此公告。

江苏鼎胜新能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信息披露

2025/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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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港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2月26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2月26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2月26日9:15至15:00的任

意时间

3、会议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武汉理工大学科技园理工园路6号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向爱国先生

7、 会议召开的合法、 合规性： 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决定召开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本次会议召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本次会议现场出席和网络出席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188名， 代表股份30,197,38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4.2338％；

出席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184人，代表股份197,389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54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和股东代表共5名，代表股份30,000,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53.8795%。其中，现场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0002％。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83名，代表股份

197,2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3％。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83人，

代表股份197,28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543％。

4、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

的议案》

关联股东徐林业回避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23,539,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7551％；反对41,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79％；弃权15,

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39,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70.7233％；反对41,98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21.2722％；弃权1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045％。

本议案获得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袁乾照律师、汪雅筠律师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

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武汉港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通商（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武汉港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武汉港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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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

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4,826.03 23,557.54 5.38

营业利润 1,299.35 1,257.52 3.33

利润总额 1,352.59 1,484.08 -8.8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575.74 1,575.14 0.0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

-381.41 876.73 -143.50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4 0.27 -11.11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07 1.91 减少0.8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53,178.01 159,124.72 -3.7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45,245.62 149,892.48 -3.10

股 本 6,800.00 6,800.00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

（元）

21.82 22.04 -1.00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上表中基本每股收益的普通股股数为总股本扣除报告期内回购股份的加权平均数。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中期末普通股股数为总股本扣除回购股份数。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4,826.03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5.38%；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575.74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0.0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381.41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43.50%。

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总资产153,178.01万元，较期初下降3.74%；归属于母公司

的所有者权益145,245.62万元，较期初下降3.10%。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4年度，在公司的主要下游应用行业中：AI带来的PCB行业增长和消费电子行业需

求上升，相关产品出货量大幅增加；但与此同时，锂电、光伏等新能源行业持续低迷，新型显

示行业资本投入延缓，相关行业收入下滑；半导体、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仍然处于导入阶

段，以上因素共同导致公司营收总额相对稳定，实现5.38%的小幅增长。

公司在2024年度持续加大研发投入，完善研发人才梯队建设，不断丰富和优化产品品

类，产品盈利能力显著增强；推出了多个系列创新产品，其中智能对焦系统及线光谱共焦传

感器等新型传感器产品技术指标已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客户验证进展良好，前者已在四季

度实现小批量出货。 在销售端公司持续扩充销售团队，开拓销售渠道，开始拓展海外市场；

同时加强内部经营能力建设，实行产品全链条管理，不断推动提质增效。以上举措保障了公

司的可持续健康发展。

2024年度公司毛利率略有提升，但由于研发和销售投入大幅增加，短期业绩表现未能

覆盖公司中长期投入，导致扣非净利润转负。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项目 增减变动幅度（％） 主要原因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43.50

主要系：

1、公司完善人才梯队建设，持续扩充研发核

心人员及销售团队，导致人员费用增加；

2、 为快速扩展产品线及保持技术的先进性，

主动加大研发项目费用投入；

3、基于公司存货库龄和未来使用的可能性因

素考量，从谨慎性角度出发，公司本年度计提存货

的跌价准备金额同比有所增加。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

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

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合肥埃科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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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4年12月6日和2024年12月23日召开第

六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2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担保

事项的议案》。 为保证公司及其子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活动，2025年度公司（含控股子公司）拟为公司

及子公司的融资或其他履约义务提供担保，预计担保总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3,500,000万元。 在上述

担保额度内，公司管理层可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对公司（含控股子公司）对子公司、子公司对公司之间的

担保额度进行调配，亦可对新成立的子公司分配担保额度。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2月7日在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公司及子公司2025年度担保事项的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近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桂林领益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林领益” ）与光大银行签订的《综合授信

协议》 所形成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综合授信协

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

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州领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领煌” ）与中国银行签订的《授信额度

协议》所形成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保证合

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公司与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开发区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 ）签订了《最高额保证合

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扬州领汇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扬州领汇” ）与中国银行签订的《授信额

度协议》所形成的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的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最高额保证

合同》 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 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

年。

本次担保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范围内， 无需再次提交公司董事会或

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担保被担保公司担保额度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别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担保额度

被担保方

被担保方本次使用的担

保额度

资产负债率≥70%的控股

子公司

2,000,000.00

桂林领益制造有限公司 6,000.00

扬州领煌科技有限公司 10,000.00

扬州领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10,000.00

合计 2,000,000.00 - 26,000.00

被担保人桂林领益、扬州领煌、扬州领汇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其经营状况稳定，资信状况良好，

公司能对其经营进行有效管理，并能及时掌握其资信情况、履约能力，担保风险总体可控。

三、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与光大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授信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桂林分行

保证人：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受信人：桂林领益制造有限公司

1、主合同

本担保书之主合同为桂林领益与授信人签订的《综合授信协议》。

2、主债权

保证人所担保的主债权为依据《综合授信协议》授信人与受信人签订的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

项下发生的全部债权。保证范围内，所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6,000万元整。由此而产生的

本合同约定的担保范围内的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费用等所有应付款项，保证人均同意

承担担保责任。 所担保主债权的有效使用期为：从2025年2月26日至2026年3月25日止。

3、保证方式

保证人在本合同项下提供的担保为连带责任保证。

4、保证范围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

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

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5、保证期间

《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

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

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 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

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

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二）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开发区支行

保证人：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扬州领煌科技有限公司

1、主合同

债权人与债务人扬州领煌之间自2025年2月26日起至2030年2月26日止签署的借款、 贸易融资、保

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统称“单笔合同” ），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

之主合同。

2、主债权及其发生期间

除依法另行确定或约定发生期间外，在下列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以及在本合同生效

前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

本合同规定的2025年2月26日起至2030年2月26日。

3、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

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

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

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4、保证方式

本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 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三）公司与中国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债权人：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扬州开发区支行

保证人：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扬州领汇新能源有限公司

1、主合同

债权人与债务人扬州领汇之间自2025年2月26日起至2030年2月26日止签署的借款、 贸易融资、保

函、资金业务及其它授信业务合同（统称“单笔合同” ），及其修订或补充，其中约定其属于本合同项下

之主合同。

2、主债权及其发生期间

除依法另行确定或约定发生期间外，在下列期间内主合同项下实际发生的债权，以及在本合同生效

前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已经发生的债权，构成本合同之主债权：

本合同规定的2025年2月26日起至2030年2月26日。

3、被担保最高债权额

本合同所担保债权之最高本金余额为人民币10,000万元。

在本合同所确定的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属于本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

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

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

依据上述两款确定的债权金额之和，即为本合同所担保的最高债权额。

4、保证方式

本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

本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 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起三年。

四、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担保余额合计920,011.95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2023年12月31日）

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的50.41%。其中，公司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的实际担保余额为

869,411.38万元，合并报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对子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7,173.20万元，合并报表范围内的

子公司对母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41,421.00万元，对参股子公司无担保余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也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

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五、备查文件

1、《综合授信协议》；

2、《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广东领益智造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5058 证券简称：澳弘电子 公告编号：2025-004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公司关联人：常州海弘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弘电

子” ），为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全资子公司，不属于

公司关联人；

●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本次担保金额为5,000万元，截至

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实际为海弘电子提供的担保余额为225,651,610.68元；

●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无；

●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保证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资金需求，2024年5月30日至2025年5月29日，公司全资子

公司海弘电子将向银行申请授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公司将在此授信额度内为上述

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 公司分别于2024年4月24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2024年5月30日召开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2024年银行综合授

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近日，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 ）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海弘电子与光大银行发生的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000万

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常州海弘电子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4117691377272

成立时间：2004年12月09日

注册地点：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滨江经济开发区兴塘路16号

主要办公地点：常州市新北区春江镇滨江经济开发区兴塘路16号

法定代表人：陈定红

注册资本：人民币3,500万元

经营范围：印制线路板的制造；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一般项目：产业用纺织制成品生产；日用口罩（非医用）生产；第二类医疗器

械销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2023年度，海弘电子总资产为748,027,003.41元，总营收为489,263,696.71元，总负

债为297,636,151.55元，所有者权益为450,390,851.86元，净利润为52,042,929.77元。

2024年前三季度， 海弘电子总资产为782,124,954.45元， 总营收为367,634,710.74

元， 总负债为295,282,298.34元， 所有者权益为486,842,656.11元， 净利润为36,451,

804.25元。

与本公司的关系：本公司持有海弘电子100%股权。

海弘电子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不存在影响其偿债能力的重大或有事项。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1、合同签署人

保证人（全称）：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授信人（全称）：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

2、被保证的主债权数额

授信人同意在约定的授信期间向授信申请人提供总额为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含等值

其他货币）授信额度。

3、授信申请人履行债务的期限

授信申请人履行债务的期限自2025年2月26日起至2026年8月25日止。

4、保证方式

《最高额保证合同》（以下简称“本合同” ）采用连带责任保证方式。

5、保证担保范围

本合同项下担保的范围包括: 受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

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

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保全费用、鉴定费用、差旅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

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款项。

6、保证期间

《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

务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

合同或协议约定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 保

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如

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

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7、合同争议及纠纷解决方式

在履行本合同中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由双方友好协商解决。 协商不能

达成一致时，任何一方可以依法向授信人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8、合同生效条件

本合同自保证人和授信人双方的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名或盖章并加

盖公章或合同专用章之日起生效。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本次担保事项主要为对全资子公司提供的授信担保， 公司拥有被担保方的控制权，且

其现有经营状况良好，因此担保风险可控。 公司董事会已审慎判断被担保方偿还债务的能

力，且本次担保符合公司下属子公司的日常经营的需要，有利于子公司业务的正常开展，不

会影响公司股东利益，具有必要性和合理性。

五、董事会意见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批准。董事会认为公司为全资子公

司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内， 担保对象具有足够偿还债务的能力，不

存在与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

求》、《公司章程》和《对外担保管理制度》等有关规定相违背的情况。 不存在资源转移或

利益输送情况，风险均在可控范围，不会损害上市公司及公司股东的利益。此次担保有利于

上述子公司开展日常经营业务，保障公司利益。

六、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225,651,610.68元，均为

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13.94%。

公司未对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 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常州澳弘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 � � � �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5-028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许可产品获药品注册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上海复星医药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复星医药产业” ）获许可产品盐酸替那帕诺片（中国境内

1

商品名：万缇乐 ，以下简

称“该药品” ）的上市许可申请于近日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本次获批适应症为用于控制对磷结

合剂疗效不充分或不耐受的慢性肾脏病（CKD）成人透析患者的血清磷水平。

1

（不包括港澳台地区，下同）

二、该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通用名称：盐酸替那帕诺片

剂型：片剂

规格：10mg、20mg、30mg（按C50H66Cl4N8O10S2计）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2.4类

上市许可持有人：Ardelyx,� Inc.

生产企业：Patheon� Pharmaceuticals� Inc.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J20250020、国药准字HJ20250021、国药准字HJ20250022

三、该药品的基本信息及研究情况

复星医药产业于2017年12月获美国Ardelyx,� Inc.（以下简称“Ardelyx” ）许可于区域内（即中国

内地、香港及澳门特别行政区，下同）独家临床开发和商业化该药品，Ardelyx仍为该药品在区域内的权

利人。该药品本次获批适应症为用于控制对磷结合剂疗效不充分或不耐受的慢性肾脏病（CKD）成人透

析患者的血清磷水平。 此外，截至本公告日期（即2025年2月26日），该药品用于便秘型肠易激综合征治

疗已于2023年11月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获上市批准（中国香港商标：萬緹維?）。

截至2025年1月，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现阶段针对该药品的累计研发投入

约为人民币1.80亿元（未经审计；包括许可费）。

根据IQVIA� CHPA最新数据

2

，2023年，于中国境内用于治疗慢性肾脏病（CKD）成人患者的高磷

血症的主要药品的销售额约为人民币16.05亿元。

2

（由IQVIA提供，IQVIA� CHPA数据代表中国境内100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不同的药品因其各自销售

渠道布局的不同，实际销售情况可能与IQVIA� CHPA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该药品本次获批上市，将进一步丰富本集团产品线。 预计该药品本次获批上市不会对本集团现阶段

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产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药需求、市场

竞争、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00196� � � � � � � � � �股票简称：复星医药 编号：临2025-029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药品注册申请

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重庆药友制药有限责任公

司就盐酸溴己新注射液（以下简称“该药品” ）的药品注册申请于近日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受理。

二、该药品的基本信息及研究情况

盐酸溴己新注射液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化学药品。 该药品拟

用于在口服给药困难的情况下，以下疾病和症状的祛痰：肺结核、尘肺病、手术后。

截至2025年1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盐酸溴己新注射液的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164万元（未经

审计）。

根据IQVIA� CHPA最新数据

1

，2023年，盐酸溴己新注射剂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销

售额约为人民币15.89亿元。

1

（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IQVIA� CHPA数据代表中国境内100

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不同的药品因其各自销售渠道布局的不同，实际销售情况可能与IQVIA� CHPA数据存

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

三、风险提示

该药品在进行商业化生产前，尚需（其中主要包括）获得药品注册批准等。 本次获药品注册申请受

理不会对本集团现阶段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药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药需求、市场

竞争、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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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获药品注册批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概况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控股子公司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就

复方匹可硫酸钠颗粒（以下简称“该药品” ）的上市注册申请于近日获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

二、该药品的基本情况

药品通用名称：复方匹可硫酸钠颗粒

剂型：颗粒剂

规格：每袋含匹可硫酸钠10mg、氧化镁3.5g和无水枸橼酸12.0g

注册分类：化学药品3类

上市许可持有人/药品生产企业：苏州二叶制药有限公司

药品批准文号：国药准字H20253426

三、该药品的研究和上市情况

该药品为本集团（即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单位，下同）自主研发的化学药品。 该药品主要用于结肠

镜检查、X射线检查前的肠道清洁准备，用于必要时在外科手术前清洁肠道。

截至2025年1月，本集团现阶段针对该药品累计研发投入约为人民币853万元（未经审计）。

根据IQVIA� CHPA最新数据

1

，2023年，复方匹可硫酸钠颗粒于中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的

销售额约为人民币783万元。

1

（由IQVIA提供，IQVIA是全球医药健康产业专业信息和战略咨询服务提供商；IQVIA� CHPA数据代表中国境内100

张床位以上的医院药品销售市场，不同的药品因其各自销售渠道布局的不同，实际销售情况可能与IQVIA� CHPA数据存

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

四、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及风险提示

该药品本次获批上市，将进一步丰富本集团产品线。 预计该药品本次获批上市不会对本集团现阶段

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由于医药产品的行业特点，药品上市后的具体销售情况可能受到（包括但不限于）用药需求、市场

竞争、销售渠道等因素影响，具有较大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复星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二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688359� � � � � � � � � � �证券简称：三孚新科 公告编号：2025-004

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

据以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2024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

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营业总收入 625,188,074.73 497,407,408.74 25.69

营业利润 -2,382,199.57 -45,806,604.90 不适用

利润总额 -2,525,743.27 -45,803,075.81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3,925,373.71 -36,793,419.13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

-28,516,199.84 -48,604,117.44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0.15 -0.40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84 -7.76 4.92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总资产 1,274,267,644.08 1,210,989,900.52 5.23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512,742,922.87 483,903,736.88 5.96

股本 93,573,584.00 92,920,000.00 0.7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5.48 5.21 5.22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数据均以公司未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填列；

3、以上增减变动幅度数据如有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情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4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25,188,074.73元，较上年同期增长25.69%；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3,925,373.71元，较上年同期减少亏损22,868,045.42元；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28,516,199.84元， 较上年同期减少亏

损20,087,917.60元。2024年末，公司总资产为1,274,267,644.08元，较期初增加5.23%；归

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512,742,922.87元，较期初增加5.96%。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公司前期布局完善PCB、被动元件领域所需电子化学品产

品线，并开拓了设备及设备构件类业务，报告期内公司积极发挥协同效应，对各并购标的进

行业务整合，稳步推进PCB、被动元件、新能源等领域相关业务，2024年经营业绩较上年同

期有所增长。

（二）主要财务数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以及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亏损幅度较上年有较大收窄但仍亏损， 主要原因系：

（1）公司营业收入增加导致利润增加；（2）报告期内公司转让子公司股权，确认投资收益；

（3） 公司历次实施股权激励计划产生的股份支付对利润影响较大；（4）2023年下半年后

公司控股PCB、被动元件、新能源等领域子公司，将各新增子公司的研发费用纳入合并范

围；同时，公司积极引进高学历研发人员，研发人员薪酬较上年同期增加较多；（5）由于对

外投资及日常经营需要，公司2024年新增贷款导致财务费用增加。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4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净利润

等主要指标可能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 具体数据以公司2024年

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州三孚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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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完成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公开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1326号）核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佳力图” ）向社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共计募

集资金人民币30,000.00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29,328.40万元。

本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的余额已由主承销商于2020年

8月5日汇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进

行验资并出具了天衡验字（2020）00088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按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 根据《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

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公司、公司子公司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并连同保荐机构中信

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2020年8月18日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行签订了《募集

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于2020年10月21日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

分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

与上海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

照履行。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专户存续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银行名称 银行账号 账户状态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栖霞

支行

8110501011701566699 已注销

南京楷德悠云数据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南京分行 93010078801600000989 已注销

三、募集资金专户销户情况

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2025年2月18日召开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注销相应募集

资金专户。具体内容请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5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及指定媒体上披露的《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

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5）。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已将上述募集资金专户余额全部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用于

补充流动资金。 为便于公司对募集资金专户的管理，公司已办理完毕上述募集资金专户的

销户手续，并及时通知了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上述募集资金专户销户后，公司就该募集

资金专户与保荐机构、 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的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

议》相应终止。

特此公告。

南京佳力图机房环境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2月27日


